附件3

[bookmark: _GoBack]县级现场指挥部组建指导意见

现场指挥部的编组应当根据指挥任务、职能和可能的条件合理确定。在确定人员名单时，属地政府已设立现场指挥部先期处置的，应将属地政府现场指挥部人员相应编入县级现场指挥部。
一、组建条件
（1）当发生千亩以上圩堤溃决、小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时，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成立现场指挥部，先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经县应急指挥部经总指挥（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）同意后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和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有关人员组建县级现场指挥部，统一指挥调度现场抢险救援工作。
（2）当发生灾害影响范围跨乡（镇）的其他圩堤溃决、水库溃坝时，由县应急指挥部视情况组建县级现场指挥部或指定乡（镇）组建现场指挥部。
二、现场指挥部领导
现场指挥部设指挥长1名、副指挥长若干名，指挥长由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决定；副指挥长由灾害类型相关行业的有关负责同志、属地党政负责同志等担任。
三、现场指挥部工作组
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、新闻宣传组、技术支撑组、抢险救援组、现场保障组等。每个工作组设组长1人，副组长、成员若干。
1.综合协调组由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水利局和属地乡（镇）组成，应急管理或水利部门的有关同志担任组长。负责相关单位和属地的沟通衔接；统筹协调各工作组工作；组织现场指挥部各类会议；统计、收集、汇总、报送抢险救援信息，并统一发布；协调做好各级领导现场指导的相关保障工作。
2.新闻宣传组由县委宣传部和属地有关单位组成，县委宣传部有关同志担任组长。负责做好舆情引导和新闻宣传工作，有序组织现场宣传报道；收集、整理抢险救灾文字音像资料。
3.技术支撑组由县水利局、县气象局、崇义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等单位组成，由出险工程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同志担任组长。负责监测天气形势，分析水情、汛情、险情发展趋势，制定抢险救援技术方案，指导抢险救援工作。
4.抢险救援组由县应急管理局、县人武部、县武警中队、县公安局、县消防救援局及当地重点企业等单位组成，县应急管理局有关同志担任组长。负责统筹各类应急救援装备、物资，组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、专业抢险力量开展抢险救援、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。
5.现场保障组由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卫生健康委、县供电公司、县公路分中心、县石油公司、县电信公司、县移动公司、县联通公司等单位组成，县应急管理部门有关负责同志担任组长。负责现场工作人员日常保障；协调抢险救援物资、装备和用电、用油供应；维护抢险救援现场社会秩序，保障交通应急通行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；保障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；负责修复受损基础设施，保障灾区通路通信通电正常。
6.根据事故灾害类别、专项应急预案及现场处置工作需要，可视情况成立调查评估、卫生防疫等工作组。


